
渭 南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渭财发〔2023〕207 号

渭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政府采购
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高新区财政局，经开区党政办，庄里

财政局，各相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落实“营商环境突破年”活动要求，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

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行为，推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业

化发展，按照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政府采购代理

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采〔2023〕10 号）文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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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，决定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督评价对象

本次监督评价分为监督、评价两项工作。按照“标准统一、

三级联动”的原则，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为基础，由省财政厅

统一组织，市县财政部门联动开展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随机抽取被监督代理机构。依据陕西省政府采购系

统有关数据信息，统计 2022 年度开展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机

构名单（包括外省注册本省执业的代理机构），按不低于总数

10%的比例随机选取被监督代理机构。纳入监督范围的代理机

构名单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随机抽取被监督项目。根据各被监督代理机构 2022

年度在陕西政府采购网公告的项目信息，结合采购预算、组织

形式等因素随机抽取监督评价项目，每家被监督代理机构原则

上抽取项目数不少于 5 个，不足 5 个的，按实际数量计算，力

求公开招标以及非招标方式项目全覆盖。

（三）自愿参加评价工作。此次监督和评价工作同步展开，

凡 2022 年度在我市开展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机构均可自愿申

请参加评价。纳入监督范围且自愿申请参加评价的代理机构，

监督项目即为评价项目，由开展监督工作的财政部门一并组织

评价。未纳入监督范围的代理机构可统一向省财政厅申请参加

评价工作，评价项目从其代理的我市 2022 年度政府采购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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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随机抽取，原则上不少于 5 个，不足 5 个的，按实际数量计

算。

二、监督评价内容

（一）监督内容。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以及

有关制度办法、规范性文件开展监督工作（见附件 2），监督

内容涵盖政府采购活动全过程，主要包括委托代理、文件编制、

进口核准、方式变更、信息公告、保证金、评审过程、中标成

交、合同管理、质疑答复等 10 个方面。

（二）评价内容。依据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》

（综合型）、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》（成长型），

根据企业从业人员数量、业绩等因素，按照成长型、综合型两

类进行分别评价（见附件 3），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业绩

与人员情况、管理情况、失信与处理处罚情况 4 个一级指标以

及 11 个二级指标。

三、监督评价步骤

监督评价工作从 2023 年 9 月 8 日开始至 11 月 30 日结束，

主要分为四个步骤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材料报送阶段（2023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30 日）。

纳入监督范围的代理机构对 2022 年度执业情况进行自评，形

成自评报告，如被监督代理机构有意愿参加评价工作，将自愿

参加评价申请书随自评报告一并报送市财政局。其他未纳入监

督范围的代理机构有意愿参加评价工作，于 9 月 15 日前将自

愿参加评价工作的申请书报送省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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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查核查阶段（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）。

市财政局成立监督评价工作组，对各被监督代理机构提供的项

目资料进行书面审查，编制工作底稿。对省财政厅分配我市的

未纳入监督范围且有意愿参加评价工作的代理机构，对照评价

指标体系，对参加评价单位编制评价底稿。结合书面审查情况，

监督评价工作组逐一到被监督评价代理机构实施现场审查，提

前告知现场审查时间以及人员组成，对照监督评价口径逐项核

查，与被监督评价代理机构沟通，由被监督评价代理机构对监

督工作底稿和评价底稿进行签字盖章确认。同时做好省财政厅

对市县监督评价项目抽查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处理处罚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）。

现场核查完成后，对监督评价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，按采购

项目预算级次、所属行政区域，移交给对应监管的财政部门进

行延伸监督检查，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。

（四）汇总总结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）。

市财政局汇总有关情况形成监督评价工作报告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县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此次监督评价

工作，切实做到依法行政、公正廉洁。由市财政局统一成立监

督评价工作组，抽调县区政府采购管理业务人员参加，严格履

行监督评价程序，准确运用法律政策，遵守上述时间节点安排，

统一步调，加快推进监督评价各项工作开展。同时，要依法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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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处理监督评价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做好监督评价结

果和处理处罚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二）各代理机构要认真对待，将监督评价作为提升执业

水平、强化内部管理的重要机遇，积极配合做好监督评价工作。

对存在提交项目不全、故意瞒报漏报、擅自修改档案材料等问

题的，将依法进行处理。

省财政厅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 杨瑞雪

电 话：029-68936410

市财政局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 姜大宁 杨曦彤

电 话：0913-2100007

附件：1.2023 年渭南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名单

2.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依据

3.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

渭南市财政局

2023 年 9 月 8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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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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